附件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商务要求
	1
	项目商务及售后服务要求
	报价要求:

1.项目预算4.9万元整，供应商须按采购需求清单所列标准物质分别列出品牌、浓度、规格等，混标必须标出对应需求的物质，报项目单价及总价，报价不得超出项目预算,否则按无效报价文件处理。报价只能一次报出不得更改，未按项目需求清单报价的将视为无效报价。报价至少包括：包含一切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、包装费、运输费、装卸费、保险费、技术服务费、税费等。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
2.本项目以参考品牌为主。

3.投标供应商必须能够满足产品参数要求，为确保正品，投标人必须在供货时提供供货证明原件，避免假冒伪劣产品；对不能满足参数要求虚假响应，或者无法正常交货影响业主办公使用的，业主可不予验收，采购人将上报监督管理部门处理，所造成的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。

4.投标供应商逾期交付货物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合同合计金额的3%向甲方支付逾期交付的违约金；逾期超过十日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退还已收取的款项，同时乙方应按照合同合计金额的30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5.投标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名称、生产厂家、规格型号、浓度范围、质量等不合格的，应按甲方的要求、在甲方指定的期限内更换，乙方因更换造成货物逾期交付的，按乙方逾期交付承担违约责任；因质量问题甲方不同意接收的或者特殊情况甲方同意接收的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合计金额30％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经济损失。

	2
	标准物质证书
	标准物质类产品应提供其对应品牌厂家的标准物质证书原件，提供的产品是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生产的、全新的，完整的、未使用过的。

	3
	相关资质
	供方应提供能销售标准物质的有效营业执照(投标时必须提供复印件且加盖公章，原件备查)。

	4
	供货期及

交货地点
	   供货期：签订合同后按需求清单的货期完成交付。交货地点：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金鸡路8号

	5
	付款方式
	甲方收到货物验收合格后，乙方提供全额正式发票给甲方，甲方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合同款。（合同款中包含包装费、运送费、税金、售后服务等）


